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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科技厅
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总局四川监管局关于落实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
回升向好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
川财金〔2025〕25 号

各市（州）、扩权县财政局，各市（州）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经

信局、科技局，人民银行各市（州）分行，各金融监管分局，各

银行机构，省担保集团，各融资担保机构：

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

以及全国、全省两会精神，切实推动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川办规

〔2025〕3号）落地见效，聚焦扩大有效需求、激发市场活力，

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，现就落实有关财政金融政策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政策内容及资金申报流程

（一）实施消费信贷财政贴息。

1.政策内容。

对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期间，银行机构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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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内居民发放 1年期及以上，且贷款用途为汽车购置、电子产品、

住房装修、家电家具耐用品 4类商品线下消费贷款，财政部门按

照年利率 1.5%、单笔不超过 3000元给予居民 1年期一次性贴息，

居民在全省范围最高可享受 2笔贷款贴息支持。所需资金由省与

市县按 8：2比例负担。

2.申报审核拨付程序。

按照《四川省消费贷款贴息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执行（详见

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实施小微企业集中担保增信。

1.政策内容。

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，通过集中担保

增信方式，省担保集团与银行机构实行“总对总”合作，实施“小

微融担贷”，将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“推荐清单”内的经

营主体新增纳入担保支持范围，担保费率按不高于 1%予以支持，

进一步降费让利。

2.操作程序。

按照《小微企业集中担保增信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执行（详

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加力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激励。

1.政策内容。

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期间，在满足支小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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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担保业务占比要求的前提下，将全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支持企

业库中的中型企业，纳入省级财政融资担保保费补贴支持范围，

支持更多科技创新类企业发展。

2.申报审核拨付程序。

按照《加力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激励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

执行（详见附件 3）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协调。

各地财政、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把贯彻落实《关

于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》中有关财政金

融政策作为当前重大工作任务，加强协调配合和政策宣传，并按

照规定的时间组织做好资金申报和审核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快速

到位、政策尽快见效，切实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。

（二）夯实各方责任。

作为申报主体的金融机构、相关企业和个人应对其报送申报

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并承担主体责任。行业主管部门负责

审核相关申报材料，各地财政部门负责资金预算管理并及时下达

资金，会同相关单位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等开展绩效评价和

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。

银行机构要加强消费贷贴息政策宣传，及时向各分支机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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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传达政策，进行相关政策培训解读，在网点醒目位置摆放宣传

海报、宣传手册等，创新宣贯形式、畅通传导渠道，激发基层网点

积极性，推动基层网点更好发挥据点和抓手作用。银行机构要开通

热线电话，积极答复群众的政策咨询及投诉，拓宽政策知悉面、惠

及面。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要会同人行市（州）分行对宣传落实情

况开展督导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管理。

各项资金审核部门要切实承担审核责任，保障财政资金安

全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动态监测、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对金

融机构、企业、个人虚报材料，骗取财政资金的，一经发现应当

及时追回资金，并按规定进行处理；对地方财政部门虚报材料或

者挪用资金的，将追回已拨资金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号）对有

关单位和责任人员进行处理。财政厅将适时对资金使用情况和执

行效果开展绩效评价。

附件：1.四川省消费贷款贴息实施细则

2.小微企业集中担保增信实施细则

3.加力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激励实施细则

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

- 5 -

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科技厅

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

2025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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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地方金融管理局


